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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９６

号·中化大厦·公司会议室。

７

、出席对象

⑴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⑶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决议

公告及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以及

８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

—

９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９６

号·中化大厦·公司战略规划部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⑴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⑵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

东账户卡。

四、其它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公司联系人：郑如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０６８７５２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５０６８７５２

邮 编：

３１００５１

五、备查文件

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 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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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英特药业申请办理应收账款

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保理业务概况

为降低应收账款余额，加速资金周转，保障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钱塘支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城东支行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申请办理应收账款

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保理业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后即可实施，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股票简称：民生银行）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 英特药业在业务经营中发生的并已纳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内贸易信

用保险范围内的部分应收账款。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㈠保理方式：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即英特药业将已办理国内贸易信用险的部分

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

㈡保理融资金额：任意时点的保理融资余额不超过

１．３５

亿元，

１２

个月内累计保理融资发

生额不超过

２

亿元。

㈢保理融资期限：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㈣保理融资费率：保理融资利息和费用按照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适当浮动，

具体费率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办理保理业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加速资金周转。

２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３

、减少应收账款余额，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综上所述，应收账款无追索保理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和公司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英特药业公共医药

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宁波英特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宁波英特物流”）拟投资

９７３５．１６

万元，在宁波慈溪市建设

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

宁波英特物流为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宁波英特药业”）全资子公司，宁波英特

药业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控股子公司（英特药业持有其

５１％

股

权），英特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英特药业公共医药

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投资经董事会批准

后即可实施。

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

实施单位：宁波英特物流

建设地点：慈溪市附海镇工业开发区

建设期限：约

１９

个月

投资估算：总投资为人民币

９７３５．１６

万元（含土地成本）

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中

６３２７

万元拟采用宁波英特物流向银行贷款或向股东宁波英特药

业借款解决，其余资金由宁波英特物流自筹。

㈡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用地

２６２８３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２７３６５

平方米 （主要包括

２

幢仓储楼、

１

幢办公

楼）。项目将建成集仓储、分拣、配送、电子商务、质量检测等于一体的，装备高位货架、自动分

拣、自动输送、电子标签等设施设备的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三、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⑴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产业政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

我国大多数医药流通企业规模小、信息技术落后、专业化程度低、费用率高，开展现代医

药物流建设，既是顺应国家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提高药品监管水平

的需要，也是促进企业自身规模化、规范化、信息化，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⑵

本项目建设是公司推进实施浙江全省医药物流平台战略布局的需要。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拟在温州、金华和慈溪等地建设医药物流中心，与现有的

杭州物流中心一起构建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 进一步发挥物流平台与分销网络的协

同效应，实现品种统一采购、物流统一配送、信息统一管理、资金统一结算，为上下游客户提

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本项目为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

建成后，药品配送将覆盖宁波、舟山等地，从而为公司充分挖掘宁波、舟山等药品市场的潜力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

⑶

本项目建设是宁波英特药业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

宁波英特药业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无自有经营与仓储场地，制约了企业进一步发展。项

目建成后，将增加物流仓储有效使用面积，提升自动化水平，提高物流吞吐能力，加快库存周

转，优化订单处理能力，降低储存成本，同时为开展第三方物流奠定基础，进一步提高宁波英

特药业综合竞争能力。

２

、存在的风险

该项目建设内容较为复杂、涉及面广、建设周期较长。宁波医药产业中心需在建成完工、

交付使用并通过

ＧＳＰ

等相关认证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如不能按计划投入运营将会影响公

司预期目标的实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六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召开七届六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０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

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江英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英特药业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

投资建设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宁波医药产业中心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投资福建盛健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投资控股福建盛

健药业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盛健”）：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福建盛健注册资本从

１０２９

万元增加至

２０７８．７９

万元，新增的

１０４９．７９

万元注

册资本由英特药业认购， 认购价款为

１１４９．２０

万元 （本期增资后， 英特药业持有福建盛健

５０．５０％

股权）。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结束后，当满足协议约定的增资条件时，福建盛健注册资本从

２０７８．７９

万元

增加至

２１００

万元，新增的

２１．２１

万元注册资本由英特药业认购，认购价款为

３３５

万元（本期增

资后，英特药业持有福建盛健

５１％

股权）；当满足协议约定的退股条件时，英特药业有权按照

协议约定的方式退出已持有的全部股权。

福建盛健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注册地址为福州市仓山区金榕北路

３０

号， 现有注册资本

１０２９

万元，经营范围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的批发。根据福建盛健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建盛健资产总额

３５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５１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９１

万元、利润

总额

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２７

万元。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福建盛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０４１．４９

万元，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１１２６．４４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6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钛白

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钛白重

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详见

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1-69

号

公告的内容）。

二、经管理人申请，

2012

年

5

月

29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民破字第

01-3

号《民

事裁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详见本公司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2012-

46

号公告的内容）。

三、截止

2012

年

7

月

26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176

家，

177

笔，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341,590,194.69

元。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164

笔，确认债权总额

321,825,575.28

元；不予确认的

10

笔。另外，有

3

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四、经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决定，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上午在嘉峪关市国泰大酒店（嘉峪

关市雄关广场西侧新华南路

1169

号一楼多功能厅） 召开了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公告

2012-62

。

五、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经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决定，

2012

年

7

月

27

日下午在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856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核钛白《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公告

2012-62

。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62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

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下称嘉峪关法院）根据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

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的申请，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

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钛白）重整一案；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钛白进行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负责重整工作。

经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决定，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

：

00

在嘉峪关市国泰大酒店（嘉峪

关市雄关广场西侧新华南路

1169

号）一楼多功能厅召开了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

议、表决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重整计划草案）。现将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2

年

7

月

26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人为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共

2

家，普通债权人

共

2

家（该两家债权人同时也是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小额债权人共

163

家，申报的债权总

额为人民币（下同）

341,590,194.69

元。经管理人审查确认债权总额

321,825,575.28

元（不包括

职工债权

168,836.82

元和法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额

210,750.90

元）。

出席中核钛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200

家，其中：有特定财产担

保债权人共

2

家，普通债权人共

2

家，小额债权人共

149

家，职工债权人

49

人。分组表决情况如

下：

1

、出席中核钛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组的债权人共

2

家，代表的

债权总额为

91,265,298.68

元，

2

家债权人均同意《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组总额的

100%

。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人组表决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

2

、 出席中核钛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普通债权组的债权人共

2

家， 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159,671,586.66

元， 其中

2

家均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普通债权人组总额的

100%

。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3

、出席中核钛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小额债权组的债权人共

149

家，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69,672,477.66

元，其中

144

家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人数占出席人数的

96.64%

，代表债权额

67,038,271.36

元，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小额债权人组总额的

94.29%

。小额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

4

、出席中核钛白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职工债权组的债权人共

49

人，代表的债权总额为

168,836.82

元，其中

49

人同意重整计划草案，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职工债权人组总额的

100%

。

职工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6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

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下称嘉峪关法院）根据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

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的申请，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

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钛白）重整一案；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钛白进行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负责重整工作。

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召开， 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

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同日下午

14

：

00

召开了出资人

组会议，就中核钛白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表决，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4

：

00

点。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3

、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856

号泰兴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

人，代表股份

89,239,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90,000,000

股的

46.97％

。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

2012

年

7

月

28

日公告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方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的

89,239,311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的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按照《企业破产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组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军、 戴勇出席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

为：中核钛白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出资人组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7

2012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编号：临

2012－26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8

月

1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

：

00-

17

：

00

点举行投资者网上交流会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交流内容：关于公司转让所持贵州天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份以及投资者对公

司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所关心的问题；

2

、交流方式：本次公司与投资者网上交流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贵州上市公司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ssgs/S600227/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公司与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的人员为：董事长：郑才友先生、总经理：袁远镇先

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呈祥先生、财务总监：吴善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45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司法划转暨提请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时进行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

（

2010

）沪中执字

第

261

号

]

及中国登记结算中心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12

司冻

065

号），公

司股东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ST

博元

1230

万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6%

）已划转至申请执行人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划转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6

日。

本次司法划转后，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权

1230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46%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权。

公司已联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取得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登记

于该法院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公司已具函以快递方式寄至该地址，但函件无法送达。亦多

次拨打联系电话，均为关机状态。公司提请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尽快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4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增值税退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

[2011]115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

80%

的政策：以三剩物、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

3

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

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木（竹、秸秆）刨花板，细木工板、活性炭、栲胶、水解酒精、炭棒；

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板纸。

经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审核批准， 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环江丰

林人造板有限公司在

2011

年度内以

"

三剩物

"

和

"

次小薪材

"

为原料生产销售的纤维板，同

意给予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80%

税收优惠政策。 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

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款余款

3,746,812.03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该笔退税款于收到时确认为全资子公司广西环江丰

林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当期收益，将对本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24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下称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并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共

9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省宜华木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换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谭文晖先生担任召集

人，委员人员不变。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8

日

（上接

B26

版）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３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基金运作方式：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投资于具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和长期增值潜力的行业和企业，为投资者寻求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其中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４０％－９５％

，为了满足投资者赎回要求，基金持有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债券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０％－５５％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利用大成基金自行开发的投资管理流程，采用“自上而下”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自下而上”精选股票的投资策略，

主要投资于具有竞争力比较优势和长期增值潜力的行业和企业的股票，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的资本

增值。

本基金股票投资流程如下图所示：

（

１

）资产配置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市场价值指标、投资者气氛指标、盈利预测指标、证券市场流动性指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对股

票、债券的风险和收益率进行预测。 利用情景分析对上述预测进行分析，确定股票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比例。

（

２

）行业配置

本基金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确定行业配置比例。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对宏观经济变化及行业结构调整的分析判断，确定行业配置比例。

确定行业配置的主要依据为：根据竞争优势分析，确定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竞争优势的行业范围。 根据多因素模型

分析确定每个行业的内在价值，以及行业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的速度，结合均值方差分析确定行业配置比例范围。

行业配置的主要步骤为：

①

通过以下分析，确定行业相对投资价值

对全球、地区、国内行业发展趋势和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判断行业或产品的增长前景（全球观念下，行业景气趋势分析）

宏观经济周期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宏观分析）

优势行业的发展模式分析（评价商业模式）

该行业财务状况分析（财务稳健性分析）

②

根据多因素模型分析，确定行业配置比例范围

利用多因素模型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价值变量、增长变量、盈利变量、动量变量等多种因素指标的定量分析，确定每个行

业的内在价值，以及行业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的速度，利用结合均值方差分析有效边界确定行业配置比例范围。

分析模式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利用长期模型估计每个行业和影响其基本因素的长期依赖关系， 同时估计行业价值与其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这

里我们利用

ＤＤＭ

模型作为估计行业内在价值的框架模型。

第二步结合经验和实证分析结论，对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影响因素。 利用短期动态模型分析每个行业价值向其内在价值

回归的速度和各行业收益率的预测水平。

第三步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确定优势行业，结合均值

－

方差分析确定行业投资组合比例范围。

（

３

）个股选择

①

首先对股票市值大小进行排序，挑选出符合基金投资规模和流动性需要的股票，作为模型的基础股票库。

②

对股票投资价值和股票预期收益增长性进行定量分析与评分筛选：

通过选取与股价变动有较强相关性的每股预期收益增长率、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

Ｐ／Ｓ

）、流通市值等基本因素和技术因素为

指标，对基础股票库中各行业股票的投资价值和预期收益增长性进行定量分析与评分筛选，在剔除掉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非经

常性收益等方式实现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个股后，组成股票备选库（本基金将新股申购作为一个特殊资产类看待，单独管理）。

③

通过商业评估、公司评估、价值评估、盈利预测和市场表现对备选股票库上市公司进行综合比较，按照比较后的优先顺

序，在备选股票库中寻找价格合理、基本面良好、具有一定上涨空间的股票。

（

４

）构建执行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按以下步骤建立投资组合：

①

对当前的投资策略进行分析评估；

②

基于“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配置与行业配置，基于“自下而上”选择的股票，结合基金经理自身的研究分析，构建、执行投

资组合。

本基金为风险收益中等偏高的基金产品，充分重视对债券的投资。 债券投资时，将综合考虑利率变化对不同债券的收益率

水平、信用风险、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利用债券定价模型对债券价格进行分析，确定债券投资品种。 基金经理统一负责本基金

的债券投资。 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的资产配置比例，并结合资金量及流动性要求提出债券投资执行方案。

（

５

）业绩风险控制

金融工程部运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模型，对投资组合的风险构成进行度量预测分析。 基金经理跟踪证券市

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变化，结合基金申购和赎回导致的现金流量变化情况，以及对基金投资组合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结果，对

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监察稽核部负责对基金投资过程进行日常监督。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使用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 “新华富时中国

Ａ６００

指数

×７５％＋

新

华富时中国国债指数

×２５％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５％＋

中国债券总指数

×２５％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于本基金采取积极的投资管理、主动的行业配置，使得本基金成为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

程度中等偏高的基金产品，其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成长型基金，高于价值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纯债券基金和国债。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６３３

，

３０１

，

６２７．９７ ８１．８６

其中

：

股票

１

，

６３３

，

３０１

，

６２７．９７ ８１．８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０．００

其中

：

债券

－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６０

，

８８９

，

８７３．９８ １８．０９

６

其他资产

１

，

１１４

，

８１８．１７ ０．０６

７

合计

１

，

９９５

，

３０６

，

３２０．１２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４６

，

３５５

，

０３３．７３ ２．３４

Ｃ

制造业

８９４

，

５０５

，

０３３．２９ ４５．２４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９６

，

８０５

，

９７７．２８ ９．９５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３６

，

６５４

，

８９９．８０ １．８５

Ｃ２

木材

、

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

、

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３４

，

５２０

，

９７１．７６ １．７５

Ｃ５

电子

５５

，

００３

，

７５０．７０ ２．７８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７１

，

２６０

，

５３４．３５ ３．６０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３４０

，

６５３

，

５１２．６１ １７．２３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５９

，

６０５

，

３８６．７９ ８．０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６９

，

６４７

，

４０１．５６ ３．５２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２

，

４１８

，

３８５．８８ ２．６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３７

，

０３７

，

６４１．５３ ６．９３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２４８

，

６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７

Ｊ

房地产业

１２５

，

７８１

，

１３１．９８ ６．３６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８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０．００

Ｍ

综合类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６３３

，

３０１

，

６２７．９７ ８２．６０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１

２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１２

，

９９９

，

９１４ ７７

，

８６９

，

４８４．８６ ３．９４

３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４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９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

５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

，

８７７

，

８６６ ５８

，

５０７

，

０１５．７８ ２．９６

６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４

，

２９９

，

８４７ ５４

，

６０８

，

０５６．９０ ２．７６

７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

８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５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１

９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

，

４９９

，

９７６ ４９

，

２５９

，

２１１．８４ ２．４９

１０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２

，

３９８

，

５１４ ４７

，

９４６

，

２９４．８６ ２．４２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情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之一五粮液因信息披露违法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罚款

６０

万元。 本基

金认为，该处罚不会对五粮液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４４

，

２９１．４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５

，

０２９．０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９５

，

４９７．７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１１４

，

８１８．１７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无流通受限情况。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自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完整会计年度的基金份额净值增

长率投资业绩以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４．１２．１５－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０．０８％ ０．０９％ －２．７１％ ０．８１％ ２．７９％ －０．７２％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０．２８％ ０．８９％ －６．３９％ １．０３％ ６．１１％ －０．１４％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５０．５５％ １．５５％ ８３．１５％ １．０５％ ６７．４０％ ０．５０％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４．６６％ ２．０８％ １０４．１４％ １．７２％ ２０．５２％ ０．３６％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２．５０％ ２．１３％ －５２．５１％ ２．２８％ ０．０１％ －０．１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５．９２％ １．９２％ ６７．４５％ １．５３％ ８．４７％ ０．３９％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７９％ １．５０％ －４．３５％ １．１７％ ６．１４％ ０．３３％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９．４６％ １．２６％ －１７．９７％ ０．９７％ －１１．４９％ ０．２９％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８８％ １．４５％ ３．７１％ １．１４％ －０．８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４．１２．１５－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４６．７６％ １．６７％ １２０．２７％ １．４６％ １２６．４９％ ０．２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大成精选增值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

１．

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

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基金使用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 “新华富时中国

Ａ６００

指数

×７５％＋

新华富时中国国债指数

×２５％

”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５％＋

中国债券总指数

×２５％

”。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

（

７

）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

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

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率依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申购金额

Ｍ

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在申购基金时从申购金额中收取，不列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申购费用可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按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Ｍ＜２

年

０．５％

２≤Ｍ＜３

年

０．２５％

Ｍ≥３

年

０％

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的

７５％

作为注册登记费，剩余

２５％

归基金资产所有。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后的余额，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

申请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３

、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证券交易所收市后计算，并在下一交易日（

Ｔ＋１

日）公告。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

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和公告。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资产净值总额

／

发行在外的基金份额总份数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

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

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进行补差。

（

３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

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按照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个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免税，机构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所获增值部分应按

相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布的《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本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６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公告。

７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137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2-20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在宁波市鄞州区

云龙镇太平桥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召开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谢识才先生主持会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0,947,2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8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

"

年产

1.5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

追加投资的

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1.5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

追加投资，项目建设资金由

11,595

万元调整为

22,506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由

2,933

万元调整

为

3,980

万元，追加投资后本项目累计投资金额将由

14,528

万元增加至

26,486

万元。

同意

160,947,2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通过了《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现

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四条：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二）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

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 上市后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内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

"

现修改为：

"

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1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

保护并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若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详细论证其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应通过公司网站、公

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2

、董事会审议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公司制

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

审议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

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1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2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

形式分配利润。

3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以公司按照本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弥补亏损和提取法

定公积金后仍有盈利为前提。如果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拟不进行现金分红，董事会

应当在决议中说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4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股利之余，结合公司股本规模和公

司股票价格情况，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者单独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5

、现金分红的时间间隔和最低比例：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因特殊情况无法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该作出特别

说明，由股东大会审批。

6

、制订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

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应当通过公司网

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

关心的问题。

8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9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10

、若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且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则公司可不进行本款所述

的利润分配。

"

同意

160,947,2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

刊登在

2012

年

7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7

日


